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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院校，位于拥有国家名胜千山、中华宝玉之乡和祖国钢铁之都的全国文明城市——辽宁省鞍山市。
学校始建于1958年，1993年升格为本科，2011年获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2013年获批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2020年10月我校作为辽宁省唯一一所按需推荐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上报国家学位委员会，待审批。
学校现有占地面积75万平方米，教学科研行政用房面积20万平方米。学校设有16个二级学院、1个公共教研部，1个附属中学。现有教职员工1117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人数452人。学校有特聘教授7人；省“兴辽英才”计划人才1人；省教学名师5人，省优秀教师2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2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省级专业带头人3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骨干1人；鞍山市地方领军人才1人，鞍山市高端人才11人。
学校现有教育硕士招生领域7个，全日制本科招生专业47个（涵盖8个学科门类），高职招生专业24个。各类在校生总数2万余人。学校现有省级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4个，省级示范专业1个，省级向应用型转变示范专业2个，教育部教职委重点建设课程、省级精品课程17门，国家级规划教材3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6个。近五年来，获批教育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5项，省级各类教学研究项目44项，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15项。
学校“十三五”以来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4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等国家级项目12项；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数234篇。
在人才培养上，学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教师教育优势特色，大力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学校充分发挥人文艺术学科优势，助力区域城市文化建设。学校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知名企业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积极与区域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产业对接，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校”，学校累计培养来自45个国家的长短期留学生4000多人。在推动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构建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办学体系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学校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是全国地方高校教师教育联盟副主席单位、“三北”地区高师院校协作单位、省基础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省幼儿园园长培训基地、省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研究基地、省文化艺术交流基地。学校还先后获“全国首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共育基地”“辽宁省思想道德建设示范校”“辽宁省来华留学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面向未来，学校将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内涵发展为核心，为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鞍山师范学院引进博士人才相关待遇
1、 辽宁省政策
    按辽宁省当年人才引进政策执行。
二、鞍山市政策
1、薪酬补贴
鞍山市对于全职引进的博士研究生被鞍山市认定为高端人才的，给予5年期5万元/年薪酬补贴；全职引进的博士给予3年期2000元/月薪酬补贴。
2、购房补贴
鞍山市对于全职引进的高端人才，其在鞍山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给予5万元购房补贴；对于全职引进的且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的博士，其在鞍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给予5万元购房补贴。
3、租房补贴
对于全职引进的高端人才，给予5年期1400元/月租房补贴；来鞍工作的博士，且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的，3年内免费提供人才公寓或给予1250元/月的租房补贴。
三、学校政策
1、安家费及科研启动经费
鞍山师范学院对于全职引进的博士研究生一次性给付16万的博士安家费，5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业绩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待遇可以面谈，具体按《鞍山师范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执行。
2、职称评聘
全职引进的博士研究生评审副高级职称不受任职资历限制，符合评聘条件入职当年即可申报。



全职引进博士待遇情况一览表

	省市级
	高端人才（经认定）
	博士

	辽宁省待遇
	按辽宁省当年人才引进政策执行

	鞍山市待遇
	薪酬补贴
	5年期5万元/年
	3年期2000元/月

	
	购房补贴
	5万元
	5万元

	
	租房补贴
	5年期1400元/月
	3年期1250元/月

	鞍山师范学院待遇
	16万
	16万

	合计
	54.4万
	32.7万










鞍山师范学院2022年公开招聘博士及在读博士岗位信息表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简介
	岗位      类别
	招聘
计划
	专业

	1
	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

	2
	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历史学类

	3
	外国语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

	4
	外国语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日语语言文学

	5
	外国语学院教师（三）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基础数学

	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应用数学

	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师（三）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计算机科学技术

	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师（四）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应用统计

	10
	管理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计算机类

	11
	管理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会计学

	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物理学类

	13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学科教学（化学）

	14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学科教学（生物）

	15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师（三）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食品工程类

	16
	音乐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音乐学

	17
	美术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设计学类

	18
	美术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美术学类

	19
	体育科学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体育学类

	20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类

	21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心理学类

	22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三）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

	23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四）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教育技术学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25
	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

	26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一）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计算机类

	27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二）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旅游管理

	28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三）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会计学

	29
	创新创业学院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1
	博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类

	30
	计算中心教师
	从事教学及科研等工作
	专业技术
	2
	博士研究生：计算机类

	31
	管理或教辅岗位
	从事管理等相关工作
	专业技术
	10
	博士研究生：不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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